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筹）建设方案

一、中心宗旨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传播与实践应用，法学院特设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筹）。研究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致力于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持与智力保障。

二、建设目标
总体目标：以国内一流大学法学院为标杆，以财经类高校为特色，以法学院为依托，将研究中心建设成为校内思政研究、教育教学的重要基地。
具体目标：
1．提高《习近法治思想概论》的教学质量与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培育高水平的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教学团队：
2．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部门法学的理论研究；
3．提升法学院思政育人的水平。

3、 方向与团队
研究中心设有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本科法学教育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与部门法学理论研究等方向。
研究中心设主任1名，由陈林副教授担任；副主任2名（王珲、陈阵香），研究员5人（刘杨东、苏宏峰、孔志强、尹晓红、章润华）。

四、经费来源
研究中心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各类纵向课题经费；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社会和企业捐赠；学院配套经费。

五、组织架构
（一）组织机构
研究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学院现有的基础条件，构建一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团队。
（二）人员设置及职责
研究中心设主任1名，负责研究中心的总体筹划、管理及理论、教学、思政教育研究工作，任期三年，可连任；
研究中心设副主任2名，协助主任开展工作，分别负责理论实践研究和学生思政教育工作；
研究中心理论实践研究副主任，负责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研究、课程建设相关工作；
研究中心设学生思政教育副主任负责学生思政教育、法治教学实践等方面的工作。
研究中心设研究成员5名，负责科研基础工作和思政教学研究基础工作。
六、预期成果
1．科学研究：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与部门法学理论相关学术研究，包括争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专著、申报各级别课题项目等。
2.课程建设：组织相关教学人员开展教研活动，包括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教学质量；优化课程思政建设；争取发表相关教研论文，申报各级别教改、思政课题项目等。
3.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在校内、院内组织召开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学术论坛，与相关单位开展合作研究。

七、筹备期任务量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前，设置1年筹备期；筹备期内须完成以下工作量：
1.非实体科研机构实际到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大于10 万。
2.科研成果：机构负责人或团队成员，发表CSSCI论文1篇，或决咨专报获得省部级以上采纳1篇，或立项厅局级以上课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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